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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件

吉文旅发〔2023〕307 号

大

一

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转发《文化和旅游部

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

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

发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

育局、长春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、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

文教卫体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

现将《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

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》（文旅市场

发〔2023〕9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转发给你们，为加强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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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工作，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

展，特提出几点具体要求，望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精准把握政策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

门要高度重视大型演出活动的规范管理，落实好具体要求，对照

国家、省里与宣传、网信、公安部门间制定的具体工作方案，建

立相应的协作机制，研究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，提升演出市场的

管理水平。此通知所称“大型演出活动”是指观众人数在 5000

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。1000-5000 人之间的营业性演出

按照之前的规定执行。

二是增加申请材料，提级审批权限。举办单位在申请大型演

出活动（含涉外、港澳台、内地演员的演出）时，除提交之前所

需材料外，须增加提交“大型演出活动风险自评报告”，报告内

容包括票务销售、现场管理、网络舆情等可能出现的问题。大型

演出活动（含涉外、港澳台、内地演员的演出）审批前，由原行

政审批部门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版报省文化和旅游厅行政审批部

门，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据《吉林省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管理协作

机制工作方案》，会同省委宣传部、省网信办、省公安厅共同进

行风险评估和综合研判，经同意或者经调整完善后同意的，原行

政审批部门可履行审批手续；不同意的，原行政审批部门予以退

回，并说明理由。

三是实行强实名制，强化票务管理。对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

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，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督促演出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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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单位、演出票务销售平台将大型演出活动的票务信息（包括但

不限于演出项目的名称、演出时间、演出场次、门票数量、票务

销售方案、票房收入等信息）实时传输至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

与服务平台。其他规模较小的演出不做具体要求，可按以前要求

执行。

四是加强现场管理，加大执法力度。各级文化和旅游市场管

理部门、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对大型演出活动的实地检查，尤其

是对列入文旅部重点演出清单的演出活动，必要时应采取上级督

查的方式进行。各级综合执法机构要紧盯大型演出活动的演出现

场、票务、舆情等场内场外、线下线上的关键环节，与宣传、网

信、公安等部门搞好协商，畅通信息渠道，开展联合执法。在加

强演出场所内现场观众秩序管理的同时，要关注和维护好演出

前、演出中、演出后全时段场外观众的管理，倡导文明观演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

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

知》（文旅市场发〔2023〕96 号）

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

2023 年 9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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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1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